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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湖口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五次会议第2025008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周晓珍代表：
您好！您提出的关于“乡村振兴（村集体经济）项目有效管理与运营”的建议已收悉。首先，衷心感谢您对湖口县乡村振兴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您的建议深刻剖析了当前村集体经济项目管理运营中的痛点问题，从项目库管理、运营前置、主体培育、人才引育等维度提出的建议极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为我县优化乡村振兴项目管理机制、提升项目效益提供了重要参考。结合湖口县实际工作情况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当前工作现状与存在问题
近3年来，湖口县聚焦乡村振兴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，累计投入资金0.738亿元（含产业奖补），实施项目234个，覆盖全县12个乡镇67个行政村，有力推动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。但正如您在提案中指出的，部分项目存在设施闲置、效益不足等问题，主要体现在：
1.规划与执行脱节。部分乡镇村集体产业项目前期调研不充分，未结合村庄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，导致建成后与实际需求错位；县、乡、村三级协同机制不完善，存在“重建设、轻运营”倾向。
2.村级运营能力薄弱。项目多由村“两委”代管，缺乏专业运营团队，存在“有项目无收益”现象；部分项目因维护成本高、后续资金投入不足，面临设施损毁风险。
3.人才支撑不足。既懂农业产业又具备市场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短缺，返乡创业人员参与度不高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较弱。
二、落实提案建议的具体举措
（一）实施项目库动态化管理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
一是建立全周期评估机制。全县衔接乡村振兴项目库（含已建成、在建及预入库项目）每年设置“动态调整”窗口期，联合财政、第三方会计事务所等单位，抽取部分项目评估效益与运营情况；对长期亏损或无法盘活的产业项目，及时启动整合或退出程序。
二是强化经验共享与总结。不定期召开乡村振兴项目推进会，梳理典型案例，形成“成功经验全县推广、问题项目集体会诊”机制，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。例如，均桥镇针对文联社区闲置蔬菜大棚，借鉴高塘村2024年羊肚菌试种成功经验，整合周边村闲置大棚转型为羊肚菌套种基地，实现年增收24万元，相关模式已在全镇推广。
（二）推行“运营前置”理念，构建市场化运营体系
一是优化项目策划流程。项目申报阶段同步提交《项目运营方案》，明确运营主体、盈利模式、风险防控措施等内容，将运营可行性纳入项目审批核心指标。
二是探索多元化运营模式。鼓励“村集体+企业+农户”合作，推广“资源入股、收益分成”模式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运营。目前，均桥镇江桥社区试点“乡村旅游+文旅企业”模式，联动文旅研学与蛋鸡产业，盘活老旧校舍打造“趣”江桥蛋鸡产业园（集生态种养、农耕体验、亲子研学、休闲观光于一体），带动村集体年增收8万元，已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点。
（三）培育专业化运营主体，激发村级经济活力
一是组建富民强村公司。在张青乡、流芳乡试点成立强村公司，优先吸纳返乡创业青年、本土农业大户担任骨干，与村“两委”形成“双轨驱动”。张青乡组建湖口兴章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，全乡11个行政村以资金入股，在扩大八方食品产能基础上，做强鳜鱼养殖项目（完善水库养殖设施、引进冷链物流设备实现“锁鲜锁味”）。流芳乡通过强村富民公司打响“流芳豆品”区域品牌，破解农产品销售单一问题，以豆产业和培训研学经济赋能发展，实现从“输血”到“造血”的跨越。
二是完善监督与激励机制。督促乡镇建立“三重一大”事项集体决策、第三方审计、村民监督委员会全程参与的监管体系；鼓励乡镇结合实际出台《强村公司考核奖励办法》，对盈利项目按比例提取奖励资金，激发运营团队积极性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我县将以落实您的提案建议为契机，持续深化乡村振兴项目管理改革：一是加大政策扶持，在用地、税收等方面向强村公司倾斜；二是加快建设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，实现项目全流程数字化监管；三是加强与高校及农业企业合作，引入先进运营理念和技术。感谢您关注我县乡村振兴工作，多提宝贵意见，共同推动湖口县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！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理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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